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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参与诉讼
适老服务“多做一步”

“多亏法院帮助我，不然我真的是百口难辩。”温州的

九旬老人洪老伯连连致谢。

洪老伯有一套建筑面积为35.59平方米的三层商住房，

此前，他将房屋挂牌出售，与中介约定，中介费按房产成交

价差价确定。2021年4月1日，在中介促成下，洪老伯与魏

先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日，洪老伯、魏先生分别与中介

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确定中介报酬分别为 6 万元、4 万元。

而后魏先生向洪老伯给付定金，但是3天后，他“后悔”了。

洪老伯很无奈，但还是答应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将定

金退还给魏先生。以为事情有了了结，洪老伯将房子继续

挂出去卖。

不承想，房屋中介找到洪老伯表示，房屋买卖双方签

订协议后，视为中介方已经完成居间服务事项，即便合同

解除，也应付中介费。

2022年7月，房屋中介向鹿城法院起诉，要求洪老伯、

魏先生共同支付中介报酬10万元。

开庭当天，洪老伯怕自己表达不清楚，在女儿的陪同

下参与庭审。

法官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解释法律规定，放慢庭审节奏

认真聆听洪老伯的答辩。

法院认为，洪老伯在签订合同时，已是九旬年纪，其生

理机能弱化，在复杂经济活动中的辨别能力处于相对弱势

状态，难以识别交易套路及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最后，

法院判决老人不承担支付报酬义务，由房屋买受人向房屋

中介支付报酬 3 万元，并提示中介机构向老年人提供服务

时更应尽忠实义务，确保老年人在充分理解合同权利义务

下作真实意思表示。

“在这起案件中，老年当事人已届九旬，我们引入‘陪同

诉讼’机制。”承办法官介绍，“旨在辅助‘弱诉讼行为能力’

的老年人充分有效参与诉讼，为其安排庭前辅导、扩大法律

援助范围、获得基层组织支持等，放大真实司法声音。”

案结事了人和
适老服务“多走一步”

16 年前，季阿公的房产拆迁，他搬入拆迁单位提供的

周转用房，由某投资公司出面与季阿公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将周转用房出租给季阿公使用。去年，某投资公司向

鹿城法院起诉，要求季阿公腾空房屋，并支付租金和违约

金30万元。

法庭调查发现，某投资公司和拆迁单位同属于某集团公

司，具有一定关联。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季

阿公的拆迁安置过渡遗留问题，鉴于该问题迟迟未妥善解

决，强行要求季阿公腾空有悖合同签订目的，也违背关爱老

年人的公序良俗。同时，合同约定由拆迁单位支取季阿公的

拆迁过渡费用于支付租金，拆迁单位未曾与季阿公结算过拆

迁过渡费，出租人主张的租金应待季阿公得到妥善拆迁安置

后一并结算为宜。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虽然已经“案结”，但没有实现“事了”“人和”，对承办

法官林鸯鸯来说，工作就远远没有结束。因此，林鸯鸯和

合议庭法官商议后，决定组织出租人、季阿公方、拆迁单位

三方来到法院调解促和。

调解现场，三方都说明了情况与诉求，林鸯鸯为三方

提出可行方案。这起案子从立案到宣判再到调解，只用了

20多天的时间。

“我们已经选定了安置房源，结算后就能交付了！”案

件生效后，103 岁的季阿公告诉林鸯鸯，“谢谢法官，我放

心了！”

一纸判决并不是最终目的，让老年人老有所依、生活

顺遂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能让百岁老

人住有所居、心有所安，真正做到适老、宜老、怡老，我更加

坚定了作为一名法官的初心和使命。”林鸯鸯笑着说。

延伸司法触角
适老服务“多想一步”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哟！”在鹿城法院

东郊人民法庭“适老扶弱诉讼专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银

发老奶奶连连向工作人员道谢。

老奶奶的情况并非个例。此前，鹿城法院在院机关和

东郊人民法庭、西郊人民法庭、藤桥人民法庭三个派出法

庭设立“适老扶弱诉讼专区”，建成无障碍通道，开通老年

人立案优先窗口，配套升级适老化硬件设施，集成诉讼流

程庭前辅导、答疑解惑、智能化设备使用指导等导诉服

务。建立诉讼能力差异化识别标准，为老残弱当事人提供

不同层级的差异化诉讼服务。根据诉讼行为能力分级和

实际需求，针对性提供乡音诉讼、笔述答卷、电话口述、远

程视频、上门对接等定制式服务，让老年当事人感受诉讼

服务的贴心与舒适。

与此同时，为提升老年人诉讼体验感、获得感，在省

委、省政府提出“数字化改革”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进“全

域数字法院”建设大背景下，鹿城法院依托“共享法庭”，构

建以法院为中心、各街镇为基地、社区（村）为驿站的适老

服务互联网，设立179个镇街级、村社级适老服务站点，梳

理分析涉老案件2209起，第一线化解涉老纠纷771件。

如何防止“智慧司法”成为阻隔老年人依法维权的“数

字鸿沟”？鹿城法院在适老型诉讼机制创设及完善方面进

行了诸多有益尝试。

聚焦“技术适老”，鹿城法院提供自助式、个性化“乐

龄”智慧司法服务。根据“老人需求”提供多元诉讼、执行

模式选择，满足不同老年人诉讼需要。同时，以“老年体

验”推动平台功能适老，提升应用便捷度与流畅性；以“老

人视角”优化场景应用，探索“线上陪同诉讼人”等机制，辅

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温州市鹿城区法院：

诉讼服务“三步走”，护航银发诉讼“慢车道”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组织警力与辖区雄鹰救援队开展水上

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置“近海落水”“定点救溺”“单人浆板”等场景，检

验救援人员之间、人员与无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旨在提升水上应急救

援作战能力。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郭勤波 通讯员 范倩静

通讯员 郑佩娜

本报讯 日前，乐清市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吴先生

公司回访，向其送达《涉企犯罪法律风险提示手册》，

帮助企业完善财务制度和员工管理制度。

吴先生在乐清经营一家电子公司，曾招揽员工

刘某某负责温州地区业务，并将温州地区经营场所

取名为“某某制品公司”。

刘某某长期独立在温州开展业务，期间利用职

务便利，截留部分经手货款。截至 2022 年 6 月，刘

某某收取至少 17 万余元客户货款归个人开销。吴

先生公司报警后，2024 年 2 月，公安机关以刘某某

涉嫌职务侵占罪移送乐清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和吴先生可是合伙关系，我是某某制品公司

的股东，技术股！”到案后，刘某某以吴先生并未与其

签订劳动合同等为由，向检察官否认自己的员工身

份，认为自己和公司之间只是民事纠纷。

刘某某的辩解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但被害

方吴先生的证据也不够充分。检察官于是抽丝剥

茧，发现2022年至2023年，涉吴先生企业的两起民

事诉讼的录音材料中，刘某某均作为公司员工出现，

且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吴先生企业的员工。在强有力

的证据面前，刘某某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并赔偿公司

损失。

此后，法院依法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刘某某有期

徒刑十一个月，适用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通讯员 周楠 胡慧飞

本报讯 近日，临海市公安局防控治理大队民警

走访辖区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先生对“一

体全链”平台赞不绝口：“我们接通该平台后，平台的

自查清单和预警信息能及时推送一些安全隐患，企

业的负担越来越轻。”

近年来，临海市危化企业保持大体量的发展趋

势，针对危化行业长期存在的风险精准评估、安全生

产落地等难题，市公安局创新“党建云载体”，加强公

安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能，有效引领危化企业规范

经营。

作为台州危化品管理创新改革试点单位，临

海公安还以“公安大脑”建设为契机，自主研发危

险化学品“一体全链”精准管控平台，通过 AI 技术

构建预警模型，取代传统低效的定时巡更、保安

值守等安防措施，实现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

水上救援演练 化身“股东”想脱罪？检察官出手

聚焦“党建+”，为安全生产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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